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商訴字第57號

原      告  陳李玉燕                                 

            陳鴻興             

            陳鴻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馮玉婷律師  

被      告  陳彥翔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邢振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

8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112年1月12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

行前即112年8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

狀章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13頁)，是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陳益雄（已歿）自訴外人郭國昌購買我國註冊第0002

6338號「高大」之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並將系爭商標借名

登記於其父即訴外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即陳行貶（已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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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陳行貶去世後復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高大牧場營業

所即陳東杰名下，是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為陳益雄，陳益

雄於110年間逝世，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應由陳益雄

之妻即原告陳李玉燕、之子即原告陳鴻興、陳鴻璋及陳東杰

共同繼承，於遺產分割前，系爭商標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

同共有。詎陳東杰未經原告3人同意，於111年9月16日將系

爭商標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被告，該處分行為無效，被告無法

律上原因受有取得登記系爭商標權利之利益，致使原告3人

公同共有之商標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將上開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

商標於111年9月16日所為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㈡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系爭商標係陳東杰於86年3月1日受讓自陳行貶，商標登記之

所有權人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東杰，而高大牧場鮮乳工廠

為獨資商號，是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自得將系爭

商標移轉登記予被告，毋庸原告同意，被告取得系爭商標所

有權登記非無法律上原因。又系爭商標若為陳益雄之遺產，

為何於遺產分配協議未論及系爭商標之歸屬，故系爭商標非

陳益雄之遺產。至於原告提出甲證20之錄音譯文，乃係原告

透過誘導方式而得的不實供述，應無證據能力。再者，原告

請求塗銷移轉被告之登記，系爭商標係回復為陳東杰所有，

而非係原告3人與陳東杰公同共有，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

無實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

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47頁)：

  ㈠陳行貶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祖父，陳益雄之

父；陳益雄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父，原告陳李

玉燕之夫；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為原告陳李玉燕之

子；被告為陳東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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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商標之歷次登記事項為76年9月1日由郭國昌(受讓自大

同牧場郭雲龍)移轉予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行貶，86年3月1

日又移轉予高大牧場營業所陳東杰，111年9月16日再由陳東

杰移轉予被告。　　

四、本件爭點：(本院卷第24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

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是否為陳益雄，而先後借名登記於陳

行貶、陳東杰名下？

　㈡陳益雄死亡後系爭商標之商標權是否應由繼承人即原告陳李

玉燕、陳鴻璋、陳鴻興及訴外人陳東杰公同共有?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

之移轉登記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為陳益

雄：

　⒈按商標權受讓人因與讓與人間意思合致而合法取得商標權，

並藉由登記制度發揮公示效果，俾第三人得以知悉商標權之

變動狀態。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

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

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而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

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參照）。

本件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有商標登記資料為據，推

定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至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先後借

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陳益雄方為實質所有權人。

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由原告對陳益雄曾與陳行貶、陳東杰

間就系爭商標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係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

下，實際之商標所有權人為陳益雄，然並無提出任何記載為

借名登記之書面證據可資佐證，故上開登記是否如原告主張

為借名登記，並非無疑。又系爭商標若實際上係由陳益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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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國昌購買，為何不直接登記於陳益雄名下，反而借名登記

於陳行貶之名下，徒生將來若陳行貶死亡後尚須再為繼承或

移轉登記之不便？且觀之原告所提出之「臺灣早期的乳業專

體報導」，該報導係畜試所新竹所前分所長陳茂墻訪問陳益

雄所為之報導，其中內容提及高大乳業之創辦人為陳行貶及

陳行貶創立高大乳業之過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依陳行

貶之經驗、經歷及資力，由其出資購買系爭商標並登記為系

爭商標之所有權人，尚非有何不合理之處。原告雖主張陳行

貶當時已73歲，無法實際為系爭商標買賣行為，係由陳益雄

處理並為保證人，故陳益雄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

陳行貶名下云云。惟衡情70多歲之人得獨立自主決定法律行

為並非少見，且無證據證明陳行貶當時無法為事務之決定，

亦無其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狀況，尚不得單

以年紀較長，而認其無法為該買賣行為之決定，亦無法僅以

陳益雄為連帶保證人即遽認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

人，故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⒊再者，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則於陳行貶死

亡時，陳益雄自可將系爭商標登記為自身名下，卻捨此不

為，反而登記於陳東杰名下，甚至於其死亡前亦未考慮將系

爭商標變更登記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共有，抑或變更登記為

公司所有，可知，系爭商標應係有意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

之名下，非借名登記。另陳益雄於110年9月27日死亡時，其

遺產清冊所列之遺產有田賦、土地、房屋、汽車、公司股

份、存款、股票、保險及債務，然卻無系爭商標，有遺產稅

財產參考清單、遺產稅金融財產參考清單等可參（本院卷第

69至77頁），又繼承人即原告等及陳東杰於分割遺產時，就

前開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並經公證人公證，有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張淑媛事務所公證書、遺產分割協議書可

佐（本院卷第83至87頁），足認該遺產分割之內容及過程均

經繼承人審慎檢視及處理，若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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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如此重要，自會注意應一併處理，豈會漏失而未於遺

產分割時處理。

　⒋原告又主張高大牧場營業所於77年9月1日由陳行貶以252萬1

000元讓渡與陳東杰之方式辦理變更登記，然陳東杰無給付

讓渡費用，何能以系爭商號之負責人處理商號財產，且高大

牧場營業所雖為上開移轉登記，然仍由陳益雄以董事長之身

分實際經營，相關之登記證、印鑑章均由陳益雄保管，故陳

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按獨資商號無獨立之

法人格，該商號經營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屬於負責之個人，

是獨資之資產均歸屬於登記負責人所有。經查，高大牧場營

業所係由陳行貶移轉與陳東杰，有原告所提之讓渡書可考

（本院卷第119頁），嗣高大牧場營業所更名為高大牧場鮮

乳工廠（獨資），登記負責人為陳東杰，有高雄市政府營利

事業登記證可稽（本院卷第229頁），是系爭商標自屬陳東

杰所有，至於讓渡金是否給付，或以何種方式給付，係陳行

貶與陳東杰約定給付之方式，不影響該2人讓渡之真意。

　⒌原告另提出112年10月4日家祭錄影譯文主張被告及陳東杰承

認系爭商標非其等所有云云，惟觀諸上開譯文內容（本院卷

第165至169頁），當日之對話內容均為片段之陳述，並非就

系爭商標之歸屬為詳盡之討論，且兩造均表示當日為家祭，

期間並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本院卷第227、248頁），可知

當時在場人士情緒激動，是否可為真實及理性之討論，並非

無疑，期間被告雖曾表示系爭商標不是其的，是高大買的，

然陳東杰於譯文中亦表示阿公很早就將工廠給其，土地也過

給其、商標誰要用其都沒意見、商標是我們陳家的，媽媽也

是陳家人，商標也是爸爸、阿公的，當初商標是阿公叫爸爸

去買的等語，由被告及陳東杰前開之陳述，尚無法推知系爭

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名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無足採。

　㈡系爭商標之商標權非陳益雄之遺產，非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

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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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無理由：

　　系爭商標非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而陳東杰

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業如前述。是陳東杰自可移轉系爭

商標予被告。故系爭商標既非陳益雄所有，自非屬陳益雄之

遺產，亦非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是原告依民法第1

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顯

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係陳益雄，僅先

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系爭商標於陳益雄死亡

後，應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即非有據。

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

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圖：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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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號：00026338

商標名稱：高大

申請日：55年8月9日

註冊日：56年4月1日

註冊公告日：56年5月1日

專用期限：116年3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71類「牛奶、牛乳、牛乳片、果汁牛奶、牛奶粉、草莓牛

乳、調味乳、咖啡牛乳、杏仁牛乳、豆漿、豆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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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商訴字第57號
原      告  陳李玉燕                                  
            陳鴻興              
            陳鴻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馮玉婷律師  
被      告  陳彥翔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邢振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8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13頁)，是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陳益雄（已歿）自訴外人郭國昌購買我國註冊第00026338號「高大」之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並將系爭商標借名登記於其父即訴外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即陳行貶（已歿）名下，陳行貶去世後復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高大牧場營業所即陳東杰名下，是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為陳益雄，陳益雄於110年間逝世，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應由陳益雄之妻即原告陳李玉燕、之子即原告陳鴻興、陳鴻璋及陳東杰共同繼承，於遺產分割前，系爭商標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詎陳東杰未經原告3人同意，於111年9月16日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被告，該處分行為無效，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取得登記系爭商標權利之利益，致使原告3人公同共有之商標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上開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所為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系爭商標係陳東杰於86年3月1日受讓自陳行貶，商標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東杰，而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為獨資商號，是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自得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被告，毋庸原告同意，被告取得系爭商標所有權登記非無法律上原因。又系爭商標若為陳益雄之遺產，為何於遺產分配協議未論及系爭商標之歸屬，故系爭商標非陳益雄之遺產。至於原告提出甲證20之錄音譯文，乃係原告透過誘導方式而得的不實供述，應無證據能力。再者，原告請求塗銷移轉被告之登記，系爭商標係回復為陳東杰所有，而非係原告3人與陳東杰公同共有，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無實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47頁)：
  ㈠陳行貶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祖父，陳益雄之父；陳益雄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父，原告陳李玉燕之夫；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為原告陳李玉燕之子；被告為陳東杰之子。
　㈡系爭商標之歷次登記事項為76年9月1日由郭國昌(受讓自大同牧場郭雲龍)移轉予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行貶，86年3月1日又移轉予高大牧場營業所陳東杰，111年9月16日再由陳東杰移轉予被告。　　
四、本件爭點：(本院卷第24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是否為陳益雄，而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
　㈡陳益雄死亡後系爭商標之商標權是否應由繼承人即原告陳李玉燕、陳鴻璋、陳鴻興及訴外人陳東杰公同共有?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為陳益雄：
　⒈按商標權受讓人因與讓與人間意思合致而合法取得商標權，並藉由登記制度發揮公示效果，俾第三人得以知悉商標權之變動狀態。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而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有商標登記資料為據，推定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至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陳益雄方為實質所有權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由原告對陳益雄曾與陳行貶、陳東杰間就系爭商標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係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實際之商標所有權人為陳益雄，然並無提出任何記載為借名登記之書面證據可資佐證，故上開登記是否如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並非無疑。又系爭商標若實際上係由陳益雄向郭國昌購買，為何不直接登記於陳益雄名下，反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之名下，徒生將來若陳行貶死亡後尚須再為繼承或移轉登記之不便？且觀之原告所提出之「臺灣早期的乳業專體報導」，該報導係畜試所新竹所前分所長陳茂墻訪問陳益雄所為之報導，其中內容提及高大乳業之創辦人為陳行貶及陳行貶創立高大乳業之過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依陳行貶之經驗、經歷及資力，由其出資購買系爭商標並登記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尚非有何不合理之處。原告雖主張陳行貶當時已73歲，無法實際為系爭商標買賣行為，係由陳益雄處理並為保證人，故陳益雄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云云。惟衡情70多歲之人得獨立自主決定法律行為並非少見，且無證據證明陳行貶當時無法為事務之決定，亦無其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狀況，尚不得單以年紀較長，而認其無法為該買賣行為之決定，亦無法僅以陳益雄為連帶保證人即遽認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故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⒊再者，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則於陳行貶死亡時，陳益雄自可將系爭商標登記為自身名下，卻捨此不為，反而登記於陳東杰名下，甚至於其死亡前亦未考慮將系爭商標變更登記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共有，抑或變更登記為公司所有，可知，系爭商標應係有意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之名下，非借名登記。另陳益雄於110年9月27日死亡時，其遺產清冊所列之遺產有田賦、土地、房屋、汽車、公司股份、存款、股票、保險及債務，然卻無系爭商標，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稅金融財產參考清單等可參（本院卷第69至77頁），又繼承人即原告等及陳東杰於分割遺產時，就前開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並經公證人公證，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張淑媛事務所公證書、遺產分割協議書可佐（本院卷第83至87頁），足認該遺產分割之內容及過程均經繼承人審慎檢視及處理，若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並對原告如此重要，自會注意應一併處理，豈會漏失而未於遺產分割時處理。
　⒋原告又主張高大牧場營業所於77年9月1日由陳行貶以252萬1000元讓渡與陳東杰之方式辦理變更登記，然陳東杰無給付讓渡費用，何能以系爭商號之負責人處理商號財產，且高大牧場營業所雖為上開移轉登記，然仍由陳益雄以董事長之身分實際經營，相關之登記證、印鑑章均由陳益雄保管，故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按獨資商號無獨立之法人格，該商號經營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屬於負責之個人，是獨資之資產均歸屬於登記負責人所有。經查，高大牧場營業所係由陳行貶移轉與陳東杰，有原告所提之讓渡書可考（本院卷第119頁），嗣高大牧場營業所更名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獨資），登記負責人為陳東杰，有高雄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可稽（本院卷第229頁），是系爭商標自屬陳東杰所有，至於讓渡金是否給付，或以何種方式給付，係陳行貶與陳東杰約定給付之方式，不影響該2人讓渡之真意。
　⒌原告另提出112年10月4日家祭錄影譯文主張被告及陳東杰承認系爭商標非其等所有云云，惟觀諸上開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65至169頁），當日之對話內容均為片段之陳述，並非就系爭商標之歸屬為詳盡之討論，且兩造均表示當日為家祭，期間並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本院卷第227、248頁），可知當時在場人士情緒激動，是否可為真實及理性之討論，並非無疑，期間被告雖曾表示系爭商標不是其的，是高大買的，然陳東杰於譯文中亦表示阿公很早就將工廠給其，土地也過給其、商標誰要用其都沒意見、商標是我們陳家的，媽媽也是陳家人，商標也是爸爸、阿公的，當初商標是阿公叫爸爸去買的等語，由被告及陳東杰前開之陳述，尚無法推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名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㈡系爭商標之商標權非陳益雄之遺產，非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無理由：
　　系爭商標非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而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業如前述。是陳東杰自可移轉系爭商標予被告。故系爭商標既非陳益雄所有，自非屬陳益雄之遺產，亦非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顯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係陳益雄，僅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系爭商標於陳益雄死亡後，應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即非有據。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圖：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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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號：00026338
商標名稱：高大
申請日：55年8月9日
註冊日：56年4月1日
註冊公告日：56年5月1日
專用期限：116年3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71類「牛奶、牛乳、牛乳片、果汁牛奶、牛奶粉、草莓牛乳、調味乳、咖啡牛乳、杏仁牛乳、豆漿、豆奶粉。」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商訴字第57號
原      告  陳李玉燕                                  
            陳鴻興              
            陳鴻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馮玉婷律師  
被      告  陳彥翔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邢振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8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13頁)，是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陳益雄（已歿）自訴外人郭國昌購買我國註冊第0002
    6338號「高大」之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並將系爭商標借名
    登記於其父即訴外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即陳行貶（已歿）名
    下，陳行貶去世後復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高大牧場營業
    所即陳東杰名下，是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為陳益雄，陳益
    雄於110年間逝世，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應由陳益雄
    之妻即原告陳李玉燕、之子即原告陳鴻興、陳鴻璋及陳東杰
    共同繼承，於遺產分割前，系爭商標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
    同共有。詎陳東杰未經原告3人同意，於111年9月16日將系
    爭商標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被告，該處分行為無效，被告無法
    律上原因受有取得登記系爭商標權利之利益，致使原告3人
    公同共有之商標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將上開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
    商標於111年9月16日所為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㈡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系爭商標係陳東杰於86年3月1日受讓自陳行貶，商標登記之
    所有權人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東杰，而高大牧場鮮乳工廠
    為獨資商號，是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自得將系爭
    商標移轉登記予被告，毋庸原告同意，被告取得系爭商標所
    有權登記非無法律上原因。又系爭商標若為陳益雄之遺產，
    為何於遺產分配協議未論及系爭商標之歸屬，故系爭商標非
    陳益雄之遺產。至於原告提出甲證20之錄音譯文，乃係原告
    透過誘導方式而得的不實供述，應無證據能力。再者，原告
    請求塗銷移轉被告之登記，系爭商標係回復為陳東杰所有，
    而非係原告3人與陳東杰公同共有，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
    無實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
    用由原告負擔。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47頁)：
  ㈠陳行貶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祖父，陳益雄之父
    ；陳益雄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父，原告陳李玉
    燕之夫；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為原告陳李玉燕之子
    ；被告為陳東杰之子。
　㈡系爭商標之歷次登記事項為76年9月1日由郭國昌(受讓自大同
    牧場郭雲龍)移轉予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行貶，86年3月1日
    又移轉予高大牧場營業所陳東杰，111年9月16日再由陳東杰
    移轉予被告。　　
四、本件爭點：(本院卷第24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是否為陳益雄，而先後借名登記於陳
    行貶、陳東杰名下？
　㈡陳益雄死亡後系爭商標之商標權是否應由繼承人即原告陳李
    玉燕、陳鴻璋、陳鴻興及訴外人陳東杰公同共有?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
    移轉登記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為陳益
    雄：
　⒈按商標權受讓人因與讓與人間意思合致而合法取得商標權，
    並藉由登記制度發揮公示效果，俾第三人得以知悉商標權之
    變動狀態。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
    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
    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而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
    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參照）。
    本件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有商標登記資料為據，推
    定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至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先後借
    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陳益雄方為實質所有權人。
    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由原告對陳益雄曾與陳行貶、陳東杰
    間就系爭商標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係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
    ，實際之商標所有權人為陳益雄，然並無提出任何記載為借
    名登記之書面證據可資佐證，故上開登記是否如原告主張為
    借名登記，並非無疑。又系爭商標若實際上係由陳益雄向郭
    國昌購買，為何不直接登記於陳益雄名下，反而借名登記於
    陳行貶之名下，徒生將來若陳行貶死亡後尚須再為繼承或移
    轉登記之不便？且觀之原告所提出之「臺灣早期的乳業專體
    報導」，該報導係畜試所新竹所前分所長陳茂墻訪問陳益雄
    所為之報導，其中內容提及高大乳業之創辦人為陳行貶及陳
    行貶創立高大乳業之過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依陳行貶
    之經驗、經歷及資力，由其出資購買系爭商標並登記為系爭
    商標之所有權人，尚非有何不合理之處。原告雖主張陳行貶
    當時已73歲，無法實際為系爭商標買賣行為，係由陳益雄處
    理並為保證人，故陳益雄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陳
    行貶名下云云。惟衡情70多歲之人得獨立自主決定法律行為
    並非少見，且無證據證明陳行貶當時無法為事務之決定，亦
    無其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狀況，尚不得單以
    年紀較長，而認其無法為該買賣行為之決定，亦無法僅以陳
    益雄為連帶保證人即遽認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
    ，故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⒊再者，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則於陳行貶死
    亡時，陳益雄自可將系爭商標登記為自身名下，卻捨此不為
    ，反而登記於陳東杰名下，甚至於其死亡前亦未考慮將系爭
    商標變更登記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共有，抑或變更登記為公
    司所有，可知，系爭商標應係有意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之
    名下，非借名登記。另陳益雄於110年9月27日死亡時，其遺
    產清冊所列之遺產有田賦、土地、房屋、汽車、公司股份、
    存款、股票、保險及債務，然卻無系爭商標，有遺產稅財產
    參考清單、遺產稅金融財產參考清單等可參（本院卷第69至
    77頁），又繼承人即原告等及陳東杰於分割遺產時，就前開
    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並經公證人公證，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所
    屬民間公證人張淑媛事務所公證書、遺產分割協議書可佐（
    本院卷第83至87頁），足認該遺產分割之內容及過程均經繼
    承人審慎檢視及處理，若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並對原
    告如此重要，自會注意應一併處理，豈會漏失而未於遺產分
    割時處理。
　⒋原告又主張高大牧場營業所於77年9月1日由陳行貶以252萬10
    00元讓渡與陳東杰之方式辦理變更登記，然陳東杰無給付讓
    渡費用，何能以系爭商號之負責人處理商號財產，且高大牧
    場營業所雖為上開移轉登記，然仍由陳益雄以董事長之身分
    實際經營，相關之登記證、印鑑章均由陳益雄保管，故陳益
    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按獨資商號無獨立之法
    人格，該商號經營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屬於負責之個人，是
    獨資之資產均歸屬於登記負責人所有。經查，高大牧場營業
    所係由陳行貶移轉與陳東杰，有原告所提之讓渡書可考（本
    院卷第119頁），嗣高大牧場營業所更名為高大牧場鮮乳工
    廠（獨資），登記負責人為陳東杰，有高雄市政府營利事業
    登記證可稽（本院卷第229頁），是系爭商標自屬陳東杰所
    有，至於讓渡金是否給付，或以何種方式給付，係陳行貶與
    陳東杰約定給付之方式，不影響該2人讓渡之真意。
　⒌原告另提出112年10月4日家祭錄影譯文主張被告及陳東杰承
    認系爭商標非其等所有云云，惟觀諸上開譯文內容（本院卷
    第165至169頁），當日之對話內容均為片段之陳述，並非就
    系爭商標之歸屬為詳盡之討論，且兩造均表示當日為家祭，
    期間並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本院卷第227、248頁），可知
    當時在場人士情緒激動，是否可為真實及理性之討論，並非
    無疑，期間被告雖曾表示系爭商標不是其的，是高大買的，
    然陳東杰於譯文中亦表示阿公很早就將工廠給其，土地也過
    給其、商標誰要用其都沒意見、商標是我們陳家的，媽媽也
    是陳家人，商標也是爸爸、阿公的，當初商標是阿公叫爸爸
    去買的等語，由被告及陳東杰前開之陳述，尚無法推知系爭
    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名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無足採。
　㈡系爭商標之商標權非陳益雄之遺產，非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
    陳東杰公同共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
    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無理由：
　　系爭商標非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而陳東杰
    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業如前述。是陳東杰自可移轉系爭
    商標予被告。故系爭商標既非陳益雄所有，自非屬陳益雄之
    遺產，亦非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是原告依民法第1
    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顯
    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係陳益雄，僅先
    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系爭商標於陳益雄死亡
    後，應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即非有據。
    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
    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圖：
系爭商標  註冊號：00026338 商標名稱：高大 申請日：55年8月9日 註冊日：56年4月1日 註冊公告日：56年5月1日 專用期限：116年3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71類「牛奶、牛乳、牛乳片、果汁牛奶、牛奶粉、草莓牛乳、調味乳、咖啡牛乳、杏仁牛乳、豆漿、豆奶粉。」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商訴字第57號
原      告  陳李玉燕                                  
            陳鴻興              
            陳鴻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馮玉婷律師  
被      告  陳彥翔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邢振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8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13頁)，是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陳益雄（已歿）自訴外人郭國昌購買我國註冊第00026338號「高大」之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並將系爭商標借名登記於其父即訴外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即陳行貶（已歿）名下，陳行貶去世後復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高大牧場營業所即陳東杰名下，是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為陳益雄，陳益雄於110年間逝世，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應由陳益雄之妻即原告陳李玉燕、之子即原告陳鴻興、陳鴻璋及陳東杰共同繼承，於遺產分割前，系爭商標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詎陳東杰未經原告3人同意，於111年9月16日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被告，該處分行為無效，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取得登記系爭商標權利之利益，致使原告3人公同共有之商標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上開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所為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系爭商標係陳東杰於86年3月1日受讓自陳行貶，商標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東杰，而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為獨資商號，是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自得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被告，毋庸原告同意，被告取得系爭商標所有權登記非無法律上原因。又系爭商標若為陳益雄之遺產，為何於遺產分配協議未論及系爭商標之歸屬，故系爭商標非陳益雄之遺產。至於原告提出甲證20之錄音譯文，乃係原告透過誘導方式而得的不實供述，應無證據能力。再者，原告請求塗銷移轉被告之登記，系爭商標係回復為陳東杰所有，而非係原告3人與陳東杰公同共有，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無實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47頁)：
  ㈠陳行貶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祖父，陳益雄之父；陳益雄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父，原告陳李玉燕之夫；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為原告陳李玉燕之子；被告為陳東杰之子。
　㈡系爭商標之歷次登記事項為76年9月1日由郭國昌(受讓自大同牧場郭雲龍)移轉予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行貶，86年3月1日又移轉予高大牧場營業所陳東杰，111年9月16日再由陳東杰移轉予被告。　　
四、本件爭點：(本院卷第24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是否為陳益雄，而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
　㈡陳益雄死亡後系爭商標之商標權是否應由繼承人即原告陳李玉燕、陳鴻璋、陳鴻興及訴外人陳東杰公同共有?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為陳益雄：
　⒈按商標權受讓人因與讓與人間意思合致而合法取得商標權，並藉由登記制度發揮公示效果，俾第三人得以知悉商標權之變動狀態。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而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有商標登記資料為據，推定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至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陳益雄方為實質所有權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由原告對陳益雄曾與陳行貶、陳東杰間就系爭商標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係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實際之商標所有權人為陳益雄，然並無提出任何記載為借名登記之書面證據可資佐證，故上開登記是否如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並非無疑。又系爭商標若實際上係由陳益雄向郭國昌購買，為何不直接登記於陳益雄名下，反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之名下，徒生將來若陳行貶死亡後尚須再為繼承或移轉登記之不便？且觀之原告所提出之「臺灣早期的乳業專體報導」，該報導係畜試所新竹所前分所長陳茂墻訪問陳益雄所為之報導，其中內容提及高大乳業之創辦人為陳行貶及陳行貶創立高大乳業之過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依陳行貶之經驗、經歷及資力，由其出資購買系爭商標並登記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尚非有何不合理之處。原告雖主張陳行貶當時已73歲，無法實際為系爭商標買賣行為，係由陳益雄處理並為保證人，故陳益雄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云云。惟衡情70多歲之人得獨立自主決定法律行為並非少見，且無證據證明陳行貶當時無法為事務之決定，亦無其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狀況，尚不得單以年紀較長，而認其無法為該買賣行為之決定，亦無法僅以陳益雄為連帶保證人即遽認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故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⒊再者，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則於陳行貶死亡時，陳益雄自可將系爭商標登記為自身名下，卻捨此不為，反而登記於陳東杰名下，甚至於其死亡前亦未考慮將系爭商標變更登記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共有，抑或變更登記為公司所有，可知，系爭商標應係有意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之名下，非借名登記。另陳益雄於110年9月27日死亡時，其遺產清冊所列之遺產有田賦、土地、房屋、汽車、公司股份、存款、股票、保險及債務，然卻無系爭商標，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稅金融財產參考清單等可參（本院卷第69至77頁），又繼承人即原告等及陳東杰於分割遺產時，就前開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並經公證人公證，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張淑媛事務所公證書、遺產分割協議書可佐（本院卷第83至87頁），足認該遺產分割之內容及過程均經繼承人審慎檢視及處理，若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並對原告如此重要，自會注意應一併處理，豈會漏失而未於遺產分割時處理。
　⒋原告又主張高大牧場營業所於77年9月1日由陳行貶以252萬1000元讓渡與陳東杰之方式辦理變更登記，然陳東杰無給付讓渡費用，何能以系爭商號之負責人處理商號財產，且高大牧場營業所雖為上開移轉登記，然仍由陳益雄以董事長之身分實際經營，相關之登記證、印鑑章均由陳益雄保管，故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按獨資商號無獨立之法人格，該商號經營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屬於負責之個人，是獨資之資產均歸屬於登記負責人所有。經查，高大牧場營業所係由陳行貶移轉與陳東杰，有原告所提之讓渡書可考（本院卷第119頁），嗣高大牧場營業所更名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獨資），登記負責人為陳東杰，有高雄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可稽（本院卷第229頁），是系爭商標自屬陳東杰所有，至於讓渡金是否給付，或以何種方式給付，係陳行貶與陳東杰約定給付之方式，不影響該2人讓渡之真意。
　⒌原告另提出112年10月4日家祭錄影譯文主張被告及陳東杰承認系爭商標非其等所有云云，惟觀諸上開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65至169頁），當日之對話內容均為片段之陳述，並非就系爭商標之歸屬為詳盡之討論，且兩造均表示當日為家祭，期間並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本院卷第227、248頁），可知當時在場人士情緒激動，是否可為真實及理性之討論，並非無疑，期間被告雖曾表示系爭商標不是其的，是高大買的，然陳東杰於譯文中亦表示阿公很早就將工廠給其，土地也過給其、商標誰要用其都沒意見、商標是我們陳家的，媽媽也是陳家人，商標也是爸爸、阿公的，當初商標是阿公叫爸爸去買的等語，由被告及陳東杰前開之陳述，尚無法推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名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㈡系爭商標之商標權非陳益雄之遺產，非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無理由：
　　系爭商標非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而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業如前述。是陳東杰自可移轉系爭商標予被告。故系爭商標既非陳益雄所有，自非屬陳益雄之遺產，亦非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顯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係陳益雄，僅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系爭商標於陳益雄死亡後，應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即非有據。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圖：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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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號：00026338
商標名稱：高大
申請日：55年8月9日
註冊日：56年4月1日
註冊公告日：56年5月1日
專用期限：116年3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71類「牛奶、牛乳、牛乳片、果汁牛奶、牛奶粉、草莓牛乳、調味乳、咖啡牛乳、杏仁牛乳、豆漿、豆奶粉。」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民商訴字第57號
原      告  陳李玉燕                                  
            陳鴻興              
            陳鴻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馮玉婷律師  
被      告  陳彥翔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邢振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112年1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即112年8月15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在卷為佐(見本院卷第13頁)，是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陳益雄（已歿）自訴外人郭國昌購買我國註冊第00026338號「高大」之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並將系爭商標借名登記於其父即訴外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即陳行貶（已歿）名下，陳行貶去世後復借名登記於其子即訴外人高大牧場營業所即陳東杰名下，是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為陳益雄，陳益雄於110年間逝世，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應由陳益雄之妻即原告陳李玉燕、之子即原告陳鴻興、陳鴻璋及陳東杰共同繼承，於遺產分割前，系爭商標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詎陳東杰未經原告3人同意，於111年9月16日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被告，該處分行為無效，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取得登記系爭商標權利之利益，致使原告3人公同共有之商標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上開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所為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系爭商標係陳東杰於86年3月1日受讓自陳行貶，商標登記之所有權人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東杰，而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為獨資商號，是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自得將系爭商標移轉登記予被告，毋庸原告同意，被告取得系爭商標所有權登記非無法律上原因。又系爭商標若為陳益雄之遺產，為何於遺產分配協議未論及系爭商標之歸屬，故系爭商標非陳益雄之遺產。至於原告提出甲證20之錄音譯文，乃係原告透過誘導方式而得的不實供述，應無證據能力。再者，原告請求塗銷移轉被告之登記，系爭商標係回復為陳東杰所有，而非係原告3人與陳東杰公同共有，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無實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47頁)：
  ㈠陳行貶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祖父，陳益雄之父；陳益雄為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之父，原告陳李玉燕之夫；陳東杰、原告陳鴻興、陳鴻璋為原告陳李玉燕之子；被告為陳東杰之子。
　㈡系爭商標之歷次登記事項為76年9月1日由郭國昌(受讓自大同牧場郭雲龍)移轉予高大牧場鮮乳工廠陳行貶，86年3月1日又移轉予高大牧場營業所陳東杰，111年9月16日再由陳東杰移轉予被告。　　
四、本件爭點：(本院卷第24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㈠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是否為陳益雄，而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
　㈡陳益雄死亡後系爭商標之商標權是否應由繼承人即原告陳李玉燕、陳鴻璋、陳鴻興及訴外人陳東杰公同共有?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之實際權利人為陳益雄：
　⒈按商標權受讓人因與讓與人間意思合致而合法取得商標權，並藉由登記制度發揮公示效果，俾第三人得以知悉商標權之變動狀態。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而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59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有商標登記資料為據，推定被告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至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陳益雄方為實質所有權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由原告對陳益雄曾與陳行貶、陳東杰間就系爭商標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係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實際之商標所有權人為陳益雄，然並無提出任何記載為借名登記之書面證據可資佐證，故上開登記是否如原告主張為借名登記，並非無疑。又系爭商標若實際上係由陳益雄向郭國昌購買，為何不直接登記於陳益雄名下，反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之名下，徒生將來若陳行貶死亡後尚須再為繼承或移轉登記之不便？且觀之原告所提出之「臺灣早期的乳業專體報導」，該報導係畜試所新竹所前分所長陳茂墻訪問陳益雄所為之報導，其中內容提及高大乳業之創辦人為陳行貶及陳行貶創立高大乳業之過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依陳行貶之經驗、經歷及資力，由其出資購買系爭商標並登記為系爭商標之所有權人，尚非有何不合理之處。原告雖主張陳行貶當時已73歲，無法實際為系爭商標買賣行為，係由陳益雄處理並為保證人，故陳益雄為實際所有權人，僅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云云。惟衡情70多歲之人得獨立自主決定法律行為並非少見，且無證據證明陳行貶當時無法為事務之決定，亦無其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狀況，尚不得單以年紀較長，而認其無法為該買賣行為之決定，亦無法僅以陳益雄為連帶保證人即遽認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故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⒊再者，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名下，則於陳行貶死亡時，陳益雄自可將系爭商標登記為自身名下，卻捨此不為，反而登記於陳東杰名下，甚至於其死亡前亦未考慮將系爭商標變更登記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共有，抑或變更登記為公司所有，可知，系爭商標應係有意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之名下，非借名登記。另陳益雄於110年9月27日死亡時，其遺產清冊所列之遺產有田賦、土地、房屋、汽車、公司股份、存款、股票、保險及債務，然卻無系爭商標，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遺產稅金融財產參考清單等可參（本院卷第69至77頁），又繼承人即原告等及陳東杰於分割遺產時，就前開遺產達成分割協議並經公證人公證，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張淑媛事務所公證書、遺產分割協議書可佐（本院卷第83至87頁），足認該遺產分割之內容及過程均經繼承人審慎檢視及處理，若系爭商標為陳益雄之遺產，並對原告如此重要，自會注意應一併處理，豈會漏失而未於遺產分割時處理。
　⒋原告又主張高大牧場營業所於77年9月1日由陳行貶以252萬1000元讓渡與陳東杰之方式辦理變更登記，然陳東杰無給付讓渡費用，何能以系爭商號之負責人處理商號財產，且高大牧場營業所雖為上開移轉登記，然仍由陳益雄以董事長之身分實際經營，相關之登記證、印鑑章均由陳益雄保管，故陳益雄為系爭商標之實際所有權人云云。按獨資商號無獨立之法人格，該商號經營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屬於負責之個人，是獨資之資產均歸屬於登記負責人所有。經查，高大牧場營業所係由陳行貶移轉與陳東杰，有原告所提之讓渡書可考（本院卷第119頁），嗣高大牧場營業所更名為高大牧場鮮乳工廠（獨資），登記負責人為陳東杰，有高雄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可稽（本院卷第229頁），是系爭商標自屬陳東杰所有，至於讓渡金是否給付，或以何種方式給付，係陳行貶與陳東杰約定給付之方式，不影響該2人讓渡之真意。
　⒌原告另提出112年10月4日家祭錄影譯文主張被告及陳東杰承認系爭商標非其等所有云云，惟觀諸上開譯文內容（本院卷第165至169頁），當日之對話內容均為片段之陳述，並非就系爭商標之歸屬為詳盡之討論，且兩造均表示當日為家祭，期間並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本院卷第227、248頁），可知當時在場人士情緒激動，是否可為真實及理性之討論，並非無疑，期間被告雖曾表示系爭商標不是其的，是高大買的，然陳東杰於譯文中亦表示阿公很早就將工廠給其，土地也過給其、商標誰要用其都沒意見、商標是我們陳家的，媽媽也是陳家人，商標也是爸爸、阿公的，當初商標是阿公叫爸爸去買的等語，由被告及陳東杰前開之陳述，尚無法推知系爭商標係借名登記於陳行貶及陳東杰名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
　㈡系爭商標之商標權非陳益雄之遺產，非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無理由：
　　系爭商標非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而陳東杰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業如前述。是陳東杰自可移轉系爭商標予被告。故系爭商標既非陳益雄所有，自非屬陳益雄之遺產，亦非為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顯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商標實際所有權人係陳益雄，僅先後借名登記於陳行貶、陳東杰名下，系爭商標於陳益雄死亡後，應由繼承人即原告3人及陳東杰公同共有，即非有據。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商標於111年9月16日之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圖：
系爭商標  註冊號：00026338 商標名稱：高大 申請日：55年8月9日 註冊日：56年4月1日 註冊公告日：56年5月1日 專用期限：116年3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71類「牛奶、牛乳、牛乳片、果汁牛奶、牛奶粉、草莓牛乳、調味乳、咖啡牛乳、杏仁牛乳、豆漿、豆奶粉。」 



